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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带头人应具有博士学位，并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行业影响力大的应用型人才，可适当放宽学历学位条件，但一般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中的2条以上（本办法所有“以上”均含本级）：
1.省级优秀专家、中原领军人才（科技创新领域）获得者；
2.作为主持人承担或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以上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以上，已形成具有特色优势的学科研究方向并符合学校学科建设需要；
3.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限前3名）或作为主持人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以上奖励；
4.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限前3名）或作为主持人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励；
5.近三年来，在国内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5篇以上，其中至少2篇为SCI一区论文或至少4篇为SCI二区论文（SCI分区以中科院大类分区为准，下同），或EI期刊收录论文5篇以上（限工科）；从事人文社科类科学研究，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被CSSCI、SSCI检索5篇以上；或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经济日报（理论版）》发表理论文章5篇以上；
6.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或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7.近三年来，作为主持人承担横向科研项目、技术开发项目、技术服务项目，累计到账经费自然科学类100万元以上、人文社科类30万元以上；
8.作为第一完成人制定并正式发布实施省级标准或行业标准2项以上；或制定并正式发布实施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1项以上；
9.作为第一完成人形成的发展规划、决策咨询报告等成果，被省部级以上领导作出肯定性批示并被采纳为文件、规划等1件以上；
10.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授权发明专利3项以上，其中至少1项已实现转化应用；或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农业、林业等部门审定（登记）的动植物新品种1项以上；或省级农业、林业等部门审定（登记）的动植物新品种2项以上；或主持获批国家新兽药（三级以上）注册证书1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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